
—1—

2020 年 7 月 3 日，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《文山州推

行州级单位委托代理记账服务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（文政办发

〔2020〕66 号），以下简称《方案》。为便于州级各有关部门

更好的理解，现就制定《方案》的必要性和主要内容等有关情况

解读如下：

一、制定《方案》的必要性

（一）贯彻落实会计法的必然要求。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会计法》自 2017 年 11 月 5 日起施行，在取消了会计从业资

格证的同时，对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作出了明确规定。一是规定

各单位应当根据会计业务需要，设置会计机构，或者在有关机构

中设置会计人员并指定会计主管人员；不具备设置条件的，应当

委托经批准设立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中介机构代理记账；二

是规定会计人员应当具备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。担任

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（会计主管人员）的，应当具备会计师以上

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经历”。因此，解

决部分州级行政单位会计机构不健全，从事会计工作人员缺乏专

业能力的问题，推行州级部分单位委托代理记账服务是贯彻落实

会计法的必然要求，同时促进各单位自主评价、择优聘用具备会

计专业能力的人员从事会计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单位会计管理工作的需要。针对当前州级部分单

位会计基础工作薄弱，会计人员业务水平与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

距，会计核算不规范等现状，制定《方案》，是加强单位会计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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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工作的需要，也是加强对单位内部管理、提高单位会计信息质

量的根本要求。

（三）确保单位资金安全高效运转的需要。通过委托代理记

账方式，促进单位管好用好财政资金，确保财政资金使用规范、

安全和高效。

二、《方案》的主要内容

《方案》主要包括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适用对象、应用方

式、服务范围、申请委托代理记账工作流程、代理记账各方职责

等方面，并明确了五个方面的内容。

（一）明确适用对象。适用对象主要为：单位编制数较少、

不具备独立会计机构、无专职会计人员或者现有工作人员不具备

会计工作专业能力等不具备独立会计核算条件的州级部分行政

单位（含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）。

（二）明确应用方式。适用对象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《代理

记账管理办法》规定，采购会计师事务所或依法取得代理记账许

可证的代理记账机构委托开展代理记账。

（三）明确服务范围。单位委托代理记账服务项目主要包括：

行政单位的会计核算业务中的审核原始凭证、填制记账凭证、登

记会计账簿、编制财务会计报告、办理纳税申报、预决算编报，

以及委托的其他会计业务。

（四）明确工作流程。符合条件的单位开展委托代理记账需

向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提出申请，经审核后按照政府采购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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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采购手续，并将所签合同协议报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备

案。

（五）明确各方职责。为确保代理记账各方认真履行职责，

《方案》明确委托单位职责、代理记账机构职责和财政部门职责，

特别是委托单位委托代理记账所需经费纳入部门预算编报。


